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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品 

 

<观作作者品> 

 本品观察作者与作业。在世间作任何一件事都有作者与作

业。比如砍柴，砍木柴者即是作者，所砍的木柴即是作业；又如

做罐子，做罐子的陶师即是作者，所做的罐子即是作业；再如工

人作工，工人即是作者，他们所修的房子、公路即是作业；学佛

做善事也是如此，比如我为了积累资粮而供养僧众衣服，那么我

就是作者，所供养的衣服就是作业。 

 在世俗中作者与作业是成立的，中观宗不会遮破这样的显

现，这在《中观庄严论释》中有详细宣说。但本论旨在抉择实

相，在胜义实相中作者与作业并不成立。《般若经》云：“作者不

可得，其作业亦不可得。”
1
 

 
1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·初分大乘铠品》云：[佛言：“善现！由诸作者不可得故，一

切智智无造无作，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。所以者何？ 

善现！我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。何以故？我毕竟不可得故。有情、命者、生者、

养者、士夫、补特伽罗、意生、儒童、作者、使作者、起者、使起者、受者、使受

者、知者、见者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。何以故？有情乃至见者毕竟不可得故。 

善现！幻事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。何以故？幻事毕竟不可得故。梦境、像、响、

光影、空华、阳焰、寻香城、变化事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。何以故？梦境乃至变

化事毕竟不可得故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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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学习本品，首先了知本品宣说的内容很重要。就像前面

几品那样其科判已经统摄了主要内容，本品也是如此，故应首先

了解科判。 

三（观作作者品）分二：一、以理证广说；二、以教证总

结。 

一（以理证广说）分三：一、破作与作者；二、宣说作与作

者互相观待；三、以此理类推他法。 

一（破作与作者）分二：一、破同品作作者；二、破违品作

作者。 

一（破同品作作者）分二：一、破各自同品；二、破共同同

品。 

 “同品作作者”指作业与作者种类相同，共有三种：一、

决定性作者作决定性作业；二、非决定性作者作非决定性作业；

三、二具的作者作二具的作业。其中前二种属各自同品，第三种

属共同同品。 

一（破各自同品）分二：一、立宗；二、宣说理由。 

一、立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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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有作者， 不作决定业； 

决定无作者， 不作无定业。 

 决定成立的作者，不能作决定成立的作业；决定不成立的

作者，不能作未成立的业。 

 对方认为：有为法以因缘和合而有，其主要因——作者和

作业自性成立的缘故，有为法的果应该存在。因为现量可见众生

造作有漏
2
善法福德业而感受安乐果报，所以造业的作者与所作

之业一定存在。 

 对此我们可以一一分析：若有真实的作者与作业，那作者

有几种情况？作业有几种情况？再将二者的各种情况互相对应，

以此观察到底于何种情况下作者与作业可以成立。首先，作者分

为三种：一、决定作者；二、不决定作者
3
；三、二者兼具的作

者
4
。其次，作业也分三种：一、决定作业；二、不决定作业；

三、二者兼具的作业
5
。 

 
2 有漏：拼音 yǒu lòu，一经作为所缘即能增长烦恼的事物。 
3 一、决定作者；二、不决定作者：有是决定，无是不决定。 
4 二者兼具的作者：义谓亦定亦不定的作者。 
5 二者兼具的作业：义谓亦定亦不定的作业。 



 

331 
 

 此处破各自同品的作作者，首先立两个立宗：一、决定成

立的作者不作决定成立的作业。二、决定不成立的作者不能作决

定不成立的作业。 

 首先，决定成立的作者不作决定成立的作业。比如我是一

个写书者，因为写书的行为或所写的书存在，所以我成了决定的

作者。决定的作者能不能再写书呢？不能。因为行为已成立了作

者，如果作者要再作业则需要第二个行为；有两个行为则会有两

个作者的过失。或者，即使有第二次行为，它也不会是该作者的

作业，应成不存在作者之作业。因此，决定作者不能作决定业。 

 二、决定不成立的作者不能作不成立的作业。不成立的作

者与不成立的作业二者皆如虚空中的鲜花一样不成立，不成立则

不能作。 

 以上是立宗
6
，下面进行广述。 

二（宣说理由）分二：一、以肯定的方式而破；二、以否定

的方式而破。 

一、以肯定的方式而破： 

 
6 立宗：即提出命题，建立自己的观点、论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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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作者无作， 无作者成业； 

有业而无作， 无业有作者。
7
 

 决定成立的作者无有作业及行为，若一定要成立作业，它

就成了无作者之作业；决定成立的作业无有作者及行为，若一定

要成立作者，它就成了无作业之作者。 

 “以肯定的方式而破”即从作者与作业皆成立的角度进行

破斥。对上一颂的立宗“决定有作者，不作决定业”，本颂进行

论证。 

 本颂词前两句从决定作者的角度宣讲，即决定的作者没有

作的行为及作业。比如，如果我是一个写书者，则必定以写的行

为与所写的书（作业）来成立，既然如此，当写书者成立以后，

就不会有第二个写的行为与所写的书了。假使要成立决定的作者

作了决定的作业，那么此时的作业即是第二个作业。由于第二个

 
7《中论青目释·观作作者品》云： 

决定业无作，是业无作者； 

定作者无作，作者亦无业。 

若先决定有作业，不应更有作者，又离作者应有作业，但是事不然。若先定有作者，不应更有

作业，又离作业应有作者，但是事不然。是故决定作者、决定作业，不应有作业；不决定作

者、不决定作业，亦不应有作。何以故？本来无故。有作者、有作业，尚不能作，何况无作

者、无作业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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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绝非该作者的作业，而此时又无第二个作者，该作业就成了

没有作者的作业。然而无作者的作业又如何成立呢？因此，决定

的作者不可能作决定的作业。 

 颂词后二句从决定作业的角度宣讲，即决定的作业没有作

的行为及作者。决定的作业以作者与作的行为而成立，成立了作

业则不会有作者来作，因为，假使一定要有决定的作者作此作

业，则会出现第二个作者。由于第二个作者绝非该作业的作者，

而此时实际上又并不存在第二个作业，因此，第二个作者就成了

没有作业的作者。然而无作业的作者又如何成立呢？因此，决定

的作业不可能由决定作者来作。 

 一般人都有“这是作者，这是所作的业”等的概念，在名

言中也的确存在这种如幻如梦的显现。但是，若将这些显现执为

实有，肯定是错误的。因为以了义中观宗的见解来抉择，作者与

作业都不成立。 

 我们抉择空性，应首先抉择一切显现唯心所造，然后抉择

心也不成立，这是以次第的方式抉择实相的方法。全知麦彭仁波

切的教言中说过：名言中所现的外境并不成立，因为外境无非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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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幻现，与心无二无别，绝无离心之外的他体法，这是唯识宗的

根本理论
8
。或许有人认为柱子等外境是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，

但真实的情况是心以外柱子的本体并不成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

切显现在明知之识的本体中产生，如果不是心，柱子则无法在我

们面前显现。就像做梦时，因为有了明知的心，梦中的柱子等对

境才得以显现。这个教言比较深，也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能从中

领悟无境唯识的道理。将名言中的显现抉择为心识以后，再将心

抉择为空性，然后继续观察，所谓的空性也不成立，不空也不成

立，空不空的二具也不成立，非空非不空的双非也不成立，这样

便抉择到了离一切戏论的见解
9
。如果是应成派的直接所化，则

应以顿悟的方式来抉择，不必抉择唯心，也不必抉择单空，应直

截了当地抉择一切万法皆离一切戏论。但对于初学者来讲，按次

第学修是极为必要的。 

 
8 唯识宗的根本理论：唯识宗立论，以我人心识之外的万有现象，皆是由我人心识自

体所变现而来，亦即是由第八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变现生起，故除心识之外，万有现

象皆非实在。因此说：‘唯识无境’；或自万有现象自识所变一面来说，称为‘唯识

所变’。 
9 龙树菩萨于《十住毗婆沙论·阿惟越致相品》中说： 

实性则非有，亦复非是无， 

非亦有亦无，非非有非无。 

亦非有文字，亦不离文字， 

如是实义者，终不可得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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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（以否定的方式而破）分四：一、以无因而破；二、无因

所导致之过失；三、以无罪福而破；四、无罪福报所导致之

过失。 

一、以无因而破： 

 

若不定作者， 作不定之业， 

作业堕无因， 作者亦无因。
10
 

 如果不决定的作者可以作不决定的作业，那么作业就会堕

于无因，作者也成了无因。 

 本颂解释前文的第二个立宗：“决定无作者，不作无定

业。”如果说不决定的作业能为不定的作者来作，那么此作业由

于不具有作者，即不依作者而有的缘故，堕入无因；如果说不决

定的作者能作不定的作业，那么此作者由于不依作业而有的缘

故，也成了无因。我们知道，作者与作业互为能观待、所观待，

 
10 《中论青目释·观作作者品》云： 

[复次， 

若定有作者，亦定有作业， 

作者及作业，即堕于无因。 

若先定有作者、定有作业，汝谓作者有作，即为无因：离作业有作者、离作者有作

业，则不从因缘有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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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者都要以对方为因才能成立。因此，如果存在非作业与非作

者，那么由于二者都不依对方而成立，此种作业与作者都成了无

因生。 

 如果承认无因生就会有很多过失，因为一切万法都是因缘

所生。大智大觉的佛陀在彻见一切万法的真相后亲口宣说：“诸

法从缘起，如来说是因
11
。”而且在整个世界上，谁也不可能现量

见到或比量推知有无因生的法。可见因缘生是一切万法的必然规

律。 

 
11 龙树菩萨于《大智度论·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》时说： 

[是时，佛度迦葉兄弟千人，次游诸国，到王舍城，顿止竹园。二梵志师闻佛出世，俱

入王舍城，欲知消息。尔时，有一比丘，名阿说示（五人之一）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

食。舍利弗见其仪服异容，诸根静默，就而问言：“汝谁弟子？师是何人？”答言：

“释种太子厌老病死苦，出家学道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我师也。”舍利弗

言：“汝师教授为我说之！”即答偈曰： 

“我年既幼稚，受戒日初浅， 

    岂能演至真，广说如来义！” 

舍利弗言：“略说其要！” 

尔时，阿说示比丘说此偈言： 

“诸法因缘生，是法说因缘， 

    是法因缘尽，大师如是言。” 

舍利弗闻此偈已，即得初道，还报目连。目连见其颜色和悦，迎谓之言：“汝得甘露

味耶？为我说之！”舍利弗即为其说向所闻偈，目连言：“更为重说！”即复为说，

亦得初道。二师与二百五十弟子，俱到佛所。佛遥见二人与弟子俱来，告诸比丘：

“汝等见此二人，在诸梵志前者不？”诸比丘言：“已见！”佛言：“是二人者，是

我弟子中，智慧第一、神足第一弟子。”大众俱来，以渐近佛，既到稽首，在一面

立，俱白佛言：“世尊！我等于佛法中欲出家受戒！”佛言：“善来比丘！”即时须

发自落，法服著身，衣钵具足，受成就戒。过半月后，佛为长爪梵志说法时，舍利弗

得阿罗汉道。所以半月后得道者，是人当作逐佛转法轮师，应在学地，现前自入诸

法，种种具知，是故半月后得阿罗汉道。如是等种种功德甚多，是故舍利弗虽是阿罗

汉，佛以是般若波罗蜜甚深法，为舍利弗说。] 


